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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旧唐书·刑法志》

“ 父 母 之 爱 子 ， 则 为 之 计 深
远。”这一古训出自 《战国策·触龙
说赵太后》，意为父母若真的疼爱子
女，就应当为他们的未来作长远规
划。然而，对那些幼失怙恃的孩童
而言，他们的生活又如何能被“计
深远”呢？《名公书判清明集》 中韩
似斋的一道名为 《房长论侧室父包
并物业》 的判词或可作为答案。本
文将通过这一判例，探讨古代涉孤
幼家产判词的特点，并分析其背后
蕴 含 的 司 法 智 慧 与 人 情 考 量 。 同
时，结合当下司法实践，挖掘古代
判词中关于公平、合理性与长远规
划的启示，以期为当下法律制度与
社会治理提供些许启示意义。

此案讲述了一家之主梁居正去世
后，留下侧室郑氏和两个孩子。梁家
族亲梁太以治丧为由，携家眷住进居
正家，掌管梁家各事，但同时串通库
僧、佃户干涉梁家钱谷经营，有侵吞
梁居正遗产之意。郑氏虽尊梁太为房
长 （族中各房之长），却很快意识到
所托非人，便主动向官府请求对梁家
财产实施检校，以保护两个幼子的财
产不受侵犯。虽如此，郑氏亦怀有私
心，招致其父郑应瑞前来插手梁家家
事。梁太主张郑氏作为妾室，无权处
置梁家的财产，遑论郑氏之父，于是
引发了诉讼。官府受理此案，判决梁
太搬回自己的居所，但需尽房长责任
照顾两个幼儿，可领取月钱；令郑应
瑞不得踏入梁氏家门，但可仍居旧
所，并得到梁家的赡养；梁家财产由
县衙官库代为保管，出具公据，准许
两个幼儿每季度点验，直至他们长大
成人。其他经营所得的利息则作为郑
氏抚养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

这一判词质木无文、词理惬当，尤
其为两个幼儿计深虑远、缜密无疏，是
一道精彩的传世之判。唐代以降，书
判作为铨选人才的重要方式，受到历
代文人的重视。宋代的判词相较于唐
代，不再偏爱骈俪之词，而更追求“文
体切于政事”，注重书判的义理与实用
性。《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判词多属

“散判”和“实判”，以“说理”作为核
心。这些判词虽然没有规定严格的公
文结构，但是大致可以分为议论、判决
和评价三个部分，其中囊括了必要的
当事人身份、案件事实、证据理由、判
决结果和执行方式等信息。

首先，宋代判词多以议论开篇，作
为判决的道德基调和标准依据。《房长

论侧室父包并物业》开篇议论道：“大抵
临财之际，欲辱身焉者，虽未必尽私，而
已不能掩狥私之迹；凡欲洁身焉者，虽未
必尽公，而不失为示公之意。”通过“尽
公”与“尽私”的对比，道明在面对财物的
分配时，人的私心与公心会交替出现，而
发心是此案的评判标准。

接着，占据判词主体部分的是叙议
并行的案情梳理与判决结果。本案所涉
案情并不复杂，但裁判者在处理判决结
果与执行方式上可谓周详细密，既对涉
案的各位当事人均有合理安排，又详细
查明了财产数额，还制定了应对票据年
久易失效的措施。韩似斋充分运用法律
规则与人情，尽力防范未来的纠纷，确
保所有当事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最后，韩似斋简洁点明他判此案的
逻辑与原则，即他在面对孤幼案件时，
会尤为审慎，不敢草率，务必使判决能
够“当人情、合法理、绝后患”。

此案殊为难得之处也在于此，韩似
斋并非仅仅着眼于当下的矛盾纠纷，更
是放眼将来，采取多项措施保护幼童，
以绝后患。这对失怙的未成年儿童而
言，可谓意义重大。

将财产寄存在官府衙门是宋代一项
特殊的财产保护制度，称为“检校”。
南宋裁判者叶岩峰对“检校”制度的释
读为“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
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
戚 可 托 者 抚 养 ， 候 年 及 格 ， 官 尽 给
还”。检校主要面向失怙孤幼和户绝财
产，相关人士为避免应属幼儿继承的财
产被旁亲或厢邻侵占瓜分，可向官府申
请检校。官府在清点财产后将财物存入
官库中，登记在册、出具公据，并为孤
幼指定监护人，依据幼儿衣服、饭食、
教育、税赋等实际开支“月给钱，岁给
衣”，待幼儿成丁后再从官府领取寄存
的财产。在此案中，官库清点了梁家的
财产共三千六百单八贯钱，并为两个幼
儿提供凭证。韩似斋还为了防止随着时
间的推移、官府的人事变动，导致此前
的字据未及幼儿成年就变成一纸空文，
所以特地准许两个幼儿每个季度前往县
衙，委托收支官和词人入库清点，以确
保财物齐全。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胥
吏贪墨舞弊。判词中详细计算了梁家的
经营收入为“月利三十五贯、岁收谷三
十七石、租利钱一百六十三贯”，这些
资金专用于抚养两个幼儿和赡养郑氏父
母。这种“官营信托”最大程度地保护
了未成年儿童的财产。

本案的核心争点在于侧室郑氏是否

有处置财产、抚养孤幼的权利。依据宋
代法令：“其媵及妾，在令不合分财。”
原则上，在丈夫去世后，妾室不仅没有
处置、继承财产的权利，而且作为财产
的一部分，妾室甚至是被处置、管理的
对象。抚养孤幼一事，一般会托付给族
长、族亲。在本案中，梁太极力强调郑
氏的身份是妾，不是妻，不能处置财
产，也不能抚养幼子。但韩似斋认为，
郑氏并没有以妻的身份自处，虽有私
心，但也主动向官府申请检校，以保障
幼子的利益。相反，梁太竭力阻挠官府
检校，纵使他在其中有些许劳苦，他谋
私营利的意图却也十分明显，其心可
诛。这一争点的判决依据和逻辑正是对
应了开篇的议论，面对财产，梁太未必
完全为了私利，但他的行为已经难以掩
盖其追逐私利的目的；郑氏也未必完全
出于公心，她的做法却仍然表现出一定
的公正意图。韩似斋根据二人的行为和
意图，令梁太迁回自己的住所，令郑氏
管理租利。如此，既保障了各方的利
益，又规避了他们的私心和贪欲。此案
的判决并没有机械地依据法律条文，而
是结合了案件中的人情因素，在以两个
幼儿利益为重的基础上，考虑到各方的
合理需求和实际需要，使结果能够“当
人情、合法理”。

这道判词的另一精妙之处在于其中
所蕴含的“天下大同”与“天下为公”的思
想。尽管判词中并未出现“大同”二字，
但从判决结果中可以看到韩似斋对天下

大同的理想社会的认识、追求与实践。
韩似斋判处郑应瑞不得再插手梁家家
事，但郑氏父母仍可居住在梁居正在世
时借给他们的房屋，并且可以继续从梁
家的每月利息中领取三贯五百文月钱作
为赡养费，此为“老有所终”；梁太被
判迁归旧所，但仍然需要承担起“房
长”责任，照顾帮衬郑氏和两个幼儿，
可以收取五贯月钱作为报酬，此为“壮
有所用”；郑氏虽然为侧室，但她主动
向官府申请检校，裁判者便也承认她在
梁家的地位，并赋予她管理财产、监护
抚养两个幼儿的权利。官府也根据郑氏
与幼子的实际需要，保证他们在成长过
程中的吃穿用度，也保护他们的财产不
被侵占、转移和隐藏，体现了“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此外，整道判词论及“公心”与

“私心”的权衡选择，虽然二者往往并
存，但判决的结果体现了裁判者鼓励公
心和抑制私心的价值取向。在这道判词
中，韩似斋不仅做到了“听治讼”，处
理各方的纠纷矛盾，更是做到了“兴教
化”，将人情道理寓于判决中。那些圣
贤古训不再是故纸堆里枯燥抽象的文
字，而是从道理中走出来的，是通向天
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的阶梯。所谓“儒者
以经术润饰吏事”，即在于此。

《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 一案的
判词，展现了古代司法官员在复杂家产
争议案件中对公平性、合法性、合理性
和可接受性的追求，这对当下的司法裁

判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裁判者在案件中并非机械地

依据法律条文作出判决，而是注重法意
与人情的平衡，以确保对弱势群体，尤
其是对未成年孤幼的权益给予充分保
护。这一思路对当下司法处理类似家
庭财产纠纷具有启示意义，尤其在涉及
继承人身份复杂、弱势群体权益受威胁
的案件中，应当避免机械司法，把握好
法律条文精神与个案正义之间的平衡，
为各方利益提供合理保障。

其次，本案中的“检校”制度和
季点查库体现了司法者对未来风险的
敏锐预判，能有效避免孤幼财产被侵
吞的风险，这或许为当下司法在财产
保护上构建起长效监督机制，以确保
法定权益的持久性与安全性提供了些
许启示与镜鉴。

最后，这道判词彰显了韩似斋所
追求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价
值理念。他以大同社会理想为目标，
以保障各方基本生活需求为核心，追
求判决中的天理人情与实质正义。

为孤幼“计深远”的，正是融法
理情于一体的司法理念，这是古今司
法裁判者的共同追求。司法裁判不应
局限于处理眼前的纠纷，更应注重其
对社会秩序与道德风尚的引领与影
响。“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
功”，当下司法同样需要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与经
验，立足社会现实与司法实践，以更
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判词原文：
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

大抵临财之际，欲辱身焉者，虽未
必尽私，而已不能掩狥私之迹；凡欲洁
身焉者，虽未必尽公，而不失为示公之
意。梁太固梁居正之族人也，然一主
居正之丧，遂挈家以据居正之室，而日
用饮食焉，党套库僧而营运，号召佃户
而收支，每于财利之间，动有披襟攘袂
之状，纵使于中曾宣微劳，人亦得以利
心窥之矣。郑氏固梁居正之侧室也，
然一从居正之死，便知遣唤梁太行房
长之事，既而见梁太之不足讬，遂自求
于官，首乞检校，以待二幼之长。但方
议梁太之私，而未能自绝其私，招致其
父郑应瑞，辄预梁氏家事，安能免于梁
太之词？官司徒以其前后陈述，犹能
委利权于官，以为他日全身远害之计，
遂得以别公私、定是非于梁郑氏之争

也。今梁太譊譊然，力诋郑氏为居
正之妾而非妻，且彼虽耻以妾自名，
而至于陈乞检校，则是显然不敢以
妻自处，使郑氏自诡以居正之妻，则
又奚以检校为哉？梁太果有悼往恤
孤之心，而无谋私营利之计，则又何
恶于检校哉？佥应所拟，欲示梁太
迁归己居，又示郑应瑞不得复登梁
氏之门，令郑氏管收租利，以为拊育
二幼之资，令两库不得开张，以为夤
缘走弄之计，皆切当之论。但居正
存日，既有月钱，以赡郑氏之父母，
而梁太者，目今又有自于库内月取
三千。今合每月分明于郑氏管收租
利内，月支钱五贯送梁太，其郑应瑞
则照居正在日，给钱三贯五百文足
以赡之。田契昨已寄留县库。库本
钱三千六百单八贯足，若不与防闲，
不阴消于梁太、库僧之侵移，必将潜
耗于郑应瑞之搬捵，合并与寄留县
库。但官库寄留民钱，岁月推迁，官
吏更易，率有攒库移易之弊，虽有官
据，徒执虚文。合从本县给据，付二
幼收执，许令逐季具状经县，委收支
官同词人入库点视，候出幼日照数
给还。既有库业，必有在库台架，帖
原检校官勒库僧赉簿供具，点对区
处呈。此内则有月利三十五贯、岁
收谷三十七石、租利钱一百六十三
贯，仅可为郑氏、二幼衣服、饭食、教
导、税赋之资及梁太、郑应瑞月给之
费。梁太但当时其来往，照拂其门
户，不必干预财谷。郑应瑞但当处
居正在日借住之屋，享今来照原数
给助之资，不当非时登门预事。当
职于孤幼之词讼，尤不敢苟，务当人
情、合法理、绝后患，余并从拟行，帖
县照应，备榜市曹。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
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2年版，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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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 央 视 《今 日 说
法》 栏 目 推 出 特 别 策 划 《边 疆 法
庭》，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 《法
治 曲 靖》 栏 目 协 助 拍 摄 了 其 中 的

《黄泥河边解纷争》，把镜头聚焦于
基层法庭，对准每天为老百姓定分
止争的基层法官，节目的民生视角
成了这一特别策划节目热播的加分
项。在节目中，云南省富源县人民
法院黄泥河中心法庭的法官陈夏宽
有这样一段话感人至深，“作为一名
人 民 法 官 ， 把 老 百 姓 的 事 解 决 了 ，
定分止争了，其实我们比他们双方
当事人更开心、更高兴”。

发生在黄泥河边的这场水事纠纷
涉及的是两个世居相邻的寨子大寨村
和东格村，面对严重的春旱，东格村
想到大寨村的一处山泉架设管道取
水，但遭到了大寨村村民的阻挠，双
方的矛盾一触即发。百姓的事再小也
是大事，富源县委政法委及时成立了
工作组，要求法院提前介入，陈夏宽
和同事进入两个村进行调处。用了三
天时间，陈夏宽交出了一份近四千字
的水源点取水纠纷的调研报告，调研
报告包含了水事争议、水源点保护以
及地质结构探查、纠纷历史等多个方
面，并明确提出了处理两个村村民生
产生活用水矛盾的法律依据和调处对
策等。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为调处
这一纷争，法官们多次进村入户走访

调查，到水源点反复勘验，与村民促膝
交谈，法官们的不懈努力换来的是水事
纠纷得到了化解，东格村的饮水问题也
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法官陈夏宽调解的另一个案件则是
涉及两堂兄弟的土地纠纷。案子到了法
庭，陈夏宽不想一判了之，而是走进村
子耐心地给双方做庭前调解。一边是土
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一边是亲
情，是维系家庭和谐美满的纽带。在情
理法的天平上，陈夏宽秉持“情法并
重”的原则，情与法结合化解两兄弟的
心结。“在这个案件中，我运用‘导引
孝德法’‘亲情化怨法’‘乡邻同住劝和
睦后代法’倾心解纷，成功化解了兄弟
之间的纷争。”扎根基层法庭 17 年的陈
夏宽有一套自创的“十心二十法”调解
方法，而这些与老百姓面对面交流沟通
后总结出的实践经验和方法也确实在调
解和审判中发挥了作用。

人 民 群 众 对 民 主 、法 治 、公 平 、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因此，法治建设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
新要求新期待，着力研究和解决法治领
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从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根本出发，
突出法治建设中心，法制节目更应该遵
循节目服务于法治的原则，更注重节目
的法理性、服务性，选题应更多地着眼
于、服务于群众普遍的法制诉求和与人
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类法制话题，力

求通过传播媒介各种平台，让法律走进
公众的生活。以法律知识的普及、法治
信息的传播实现普法的广度，以法理的
分 析 、法 律 条 款 的 诠 释 实 现 释 法 的 深
度，同时，也以对民生的关注来体现法
律的温度。

案件侦破、庭审辩论、执行风暴……
相较于其他社教类节目，法制类节目
在 题 材 内 容 的 选 择 上 有 着 先 天 的 优
势，即使是看似普通的小案，也会成
为街头巷尾百姓谈论的热门话题。更
别说大案、要案，往往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热点，而基于真实案例采制
的法制类节目自然就有了吸引受众眼
球的关注点。

法制节目应承担法治宣传教育的
功 能 ， 发 挥 其 社 会 责 任 。 在 “ 有 用 ”
与“好看”的平衡中，应该坚定地把

“有用”放在第一位，把“有用”作为
节目最高的价值取向，把握电视传媒
通俗性、大众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
特 点 ， 弱 化 案 件 、 事 件 报 道 的 细 节
化、娱乐化，注重法理的分析和人文
关怀，重点突出法治宣传及法律知识
的普及，更加注重法理的分析，传播
法律信息，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公民
的法治意识；更加注重节目的人性关
怀，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培养公
民法律至上的价值观以及依法维权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更加注重发挥
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参与、见证
法治建设进程，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讲身边人、说身边事，这是地域

性地方媒体所独具的接近性优势，曲
靖市融媒体中心的 《法治曲靖》 栏目
用老百姓身边的案例、事件普法、释
法，对于相对稳定的本土受众群体而
言 ， 接 近 性 决 定 了 关 注 度 ， 法 治 宣
传、普法教育也就在这样的接近中进
入到公众生活里。

应加大全民普法力度，以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领域、个性
化、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公共法律服务
的需求，促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
方面的新要求；以有力推动全社会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化解在解决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共享全
面依法治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时代的新要求也催生了《法治曲靖》栏
目在民生领域的新突破，选材更多地向
与人民群众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
或案例靠拢，报道更多地着眼于与人们
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话题。以民生为
本，《法治曲靖》将镜头聚焦民生，也聚
焦政法工作的各领域，凡是涉及民生的
案件、事件，凡是服务民生的新举措、新
方法都是《法治曲靖》选题报道的重点。

当法制类节目对“有用”原则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后，自然就会有了更接地
气的民生视角，而随着对民生的关注，
一些看似很小的案子、事件也就成为了
节目组关注的焦点、热点。

不断强化节目的法治属性，不断提
高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的广度、深度，

法制类节目就能通过广泛而有成效

的宣传普及，不断养成和提高全民的
法治素养，把法治基因融入广大受众
的血脉，造就具有法治素养的现代公
民 ，为 法 治 中 国 这 座 大 厦 建 立 在 广
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之上尽媒
体的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融媒
体中心）

为 孤 幼 计 深 远
——以一则宋代涉孤幼家产判词为分析对象

□ 朱小丫

（本栏目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
总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
究院合作开设，欢迎广大专家学
者、法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以案
例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中华法系
的独特之处和丰富内涵）

图为静嘉堂文库藏宋本《名公书
判清明集》，上海中华学艺社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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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节目的民生视角
□ 董 锐


